
附件1：
比选申请函
成都雅艺实业有限公司：
1、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成都雅艺实业有限公司武侯商场综合楼2楼招租公告》的全部内容，在完全理解并严格遵守比选公告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本项公开招租的比选，我方本次意向承租物业标的为                        ；对意向标的比选报价为：人民币（        ）元/平方米/月；租赁期限为：（   ）年。
[bookmark: _GoBack]二、我方声明：本申请人与比选人不存在利益关系。
三、我方承诺：经本申请人认真核查，所递交的比选申请书真实可信，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也完全知道和理解比选公告第十一条对弄虚作假行为的规定和弄虚作假行为的不利后果。
四、我方承诺：你方或授权代表可对我方进行查询或调查，以证实有关本申请提交的声明、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我方已按招租公告足额缴纳保证金。
五、我方理解并同意：比选人根据第十二条比选人责任的免除内容，比选人可以取消比选、中选结果、合同。
六、我方愿意在遵照公开招租公示内容及认可标的物现状的基础上参与比选，并承担因比选行为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
七、如中选，我方将按照本比选申请函的承诺（比选申请函如存在细微偏差，以比选公告为准）和比选有关规定执行。
                       申请人（签章）：
                       申请日期：
                       联系电话：
                       地址：
